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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出口贸易融资信用保险（短期 B款）附加按信用限额计算保费条款 

 

按信用限额计算保费条款 

 

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同意： 

 

1. 被保险人的营业额是每个月最后一天有效的所有核准的信用限额的金额。 

 

2. 如果根据一般条款第 2.04 节（承保责任的修改和撤销）降低或撤销核准的信用限额后保险责任继续有

效，则被保险人必须向保险人申报在保险人通知降低或撤销承保责任之前执行的核准的信用限额，以

便计算保险费，直至相关的延迟生效期届满为止。 

 


